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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部关于加强典当业监管工作的通知

商建发[2003]441 号

近年来，典当业在方便人民群众生活，救急解难、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

了积极的作用；同时，作为辅助性的融资渠道，促进了中小企业、个体私营经济

的发展。但典当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，如有的典当行违规经营，

扰乱正常经营秩序；少数典当行被不法分子利用，参与销赃洗钱活动；个别典当

行非法集资，引发群体事件等。为加强典当业监管，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，

促进典当业规范发展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典当经营秩序的监督与规范

根据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批准的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》，典当业监管职责由

原国家经贸委划入商务部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继续贯彻执行《典当行管理办法》

（原国家经贸委令第 22 号，我部已重新公告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切实履行

职责，做好典当业监管工作，重点防范和及早化解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、金融风

险与社会风险。

（一）严格禁止典当行非法集资、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存款、发放信用贷款以

及从金融机构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款。

（二）严厉查处典当行虚假出资、抽逃注册资本、超比例负债、超比例放款、

故意收当赃物、强迫当户赎当等严重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加强对当票购领使用、当物估价、息费收取、绝当物处理的监督与管

理，对于有违规行为又不按要求进行整改的，应当责令其停业整顿。

（四）严厉打击非法经营活动，依法取缔非法经营机构，维护正常的典当经

营秩序。

（五）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。辖区内典当行如发生重大事件和问题，各地

商务主管部门应在 24 小时之内向当地政府和我部报告，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

化解矛盾，妥善处理问题，努力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、经济秩序和社会稳

定。

（六）建立健全典当业监管组织网络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按照谁审批、谁

监管、谁负责的原则，确定一个处室负责典当业监管工作，并将职责落实到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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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 年 6 月底以前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落实本辖区县级以上典当业监管

机构和人员，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我部。

二、严格典当行市场准入

典当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市场准入，确保典当

业规范有序发展。一方面要加强新增典当经营机构的市场准入管理，另一方面

要加强典当行变更管理。

（一）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我部批准的典当行年度发展规划批设

新增典当经营机构，不得超越规划擅自批准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按原国家经贸

委下达的《关于各地 2003 年度典当行发展规划的批复》（国经贸综合[2003]134

号）批准新增的典当经营机构中，未向原国家经贸委办理备案登记手续的，请

于 2003 年底以前到我部补办有关手续，逾期未补办的，我部将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一般变更事项，包括典当行变更机构名称、住所、分支机构名称、

住所、法定代表人、经营范围、增资或者减资后注册资本低于 1000 万元的，

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批准。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收回原典当经营许可证、并

将批准文件、相关的申请与证明材料及典当行备案登记事项变更表（见附件 1）

一并报我部。

（三）影响典当行数量、布局及与行业发展规模密切相关的特殊变更事项，

包括典当行分立、合并、跨省区市（地市）迁移住所、增资或者减资后注册资

本在 1000 万元以上的，实行严格管理，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批准，报我部备

案。

（四）加强对典当行增资及调整股权结构的管理。典当行原有股东增加出

资，或者相互之间转让股份的，应当制定增资或者转让股份的方案，报请省级

商务主管部门批准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从严管理典当行对外转让股份，切实

防止不具备资格的企业和个人进入典当业。对于新增以及增资的法人股，应当

进行投资能力调查和投资资格确认；对于新增个人股，应当进行资格审查并调

查其资金来源的合法性；对于增资数额或者幅度过大、对外转让 50%以上股份、

控股股东转让全部出资、一年内连续增资或者调整股权结构等非正常变更事项，

必须实行严格控制，特别要防止个别典当行借机变相集资吸储或者倒卖经营资

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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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典当行申请增加注册资本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开业时间在一年以

上、没有违法违规经营纪录；业务发展比较稳定、盈利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；

最近 6 个月平均典当余额达到注册资本的 75%以上，不增资影响业务正常开

展。

三、认真做好年审工作

年审是典当业监管的一项重要工作，也是强制违法违规典当行退出市场的

重要手段。2003 年上半年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 2002 年度典当行年

审工作，有关这次年审的汇总情况，包括年审的组织领导及工作进展情况，典

当行守法经营及违规整改情况，年审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与相关的政策建议，

以及 2002 年度典当行年审情况汇总表（见附件 2），请于 2003 年 12 月 15 日

前上报我部。对于有《关于对典当行进行年审的通知》（国经贸综合[2002]1009

号）第十条规定的行为，未通过年审的典当行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收回《典

当经营许可证》，组织清算，公告撤销，填制《典当行(分支机构)注销备案登

记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向我部办理注销备案登记手

续。

联系单位及联系人：市场体系建设司标准处 孙勇、胡剑萍

联系电话：010-85187055、85187052 传真：85187054

附件：1、典当行备案登记事项变更表

2、2002 年度典当行年审情况汇总表

3、典当行（分支机构）注销备案登记表

二ＯＯ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
